        进口家具真假可辨

 家具使用说明国家强制性标准10月1日实施
今年10月1日起实施的《消费品使用说明(第6部分家

具)》国家强制性标准，规定所有在中国市场上出售的家具必须附上详细的说明书，这不仅将有效地避免危及消费者安全、健康的家具流人市场，而且有利于帮助大家识别真假进口家具，说明书中的内容将成为解决各种纠纷和诉讼的最有力证据。

    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《消费品使用说明(第6部分家具)》国家强制性标准，不仅可以使消费者在购买家具时及时了解产品的“健康安全诚信指标”，而且有助于购买者辨别家具的原产地，分清真假进口家具。这份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家具行业国家新标准，在第14条明确规定：家具销售者提供的说明书中必须标明企业名称、生产者名称、进口代理商、经销商名称以及地址、邮编、电话等内容。消费者如果遇到厂商不提供说明书，或者索要时遭到拒绝，可以向消协和质监等部门投诉，生产销售企业将受到处罚。
